	[bookmark: _GoBack]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
事项
	实施依据
	省级
主管部门
	实施
层级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其他权力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河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省住建厅
	市级、县

	住房保障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以及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侵害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租赁双方当事人、担保人合法权益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有关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主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住房保障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以及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侵害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租赁双方当事人、担保人合法权益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有关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主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其他权力
	房屋交易资金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省住建厅
	市级、县

	
1.公示环节责任：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内容；说明房屋交易资金监管的途径和方法。
2.受理环节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
3.审查环节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监管环节责任：实施机关对房屋交易资金进行监督检查，维护好存量房交易双方的的合法权益。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
3.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
	其他权力
	住宅物业建设单位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河北省城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监管办法》第六条；

	省住建厅
	县级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给予审核通过；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履行义
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的；
3.未作出书面告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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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权力
	新建小区物业用房验收

	《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省住建厅
	县级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给予审核通过；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履行义
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的；
3.未作出书面告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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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他权力
	农村危房改造申请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

	省住建厅
	镇（乡、街道）级
	住房保障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以及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侵害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租赁双方当事人、担保人合法权益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有关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主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住房保障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以及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侵害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租赁双方当事人、担保人合法权益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有关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主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